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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蹊跷
十年前的“我”抢了30元

今年4月份的一天，桐乡市检察院控

告申诉检察部门迎来了一位来访者，看着

他一脸疲惫神色，徐检察官给他倒了杯水，

“坐下喝杯水。你想反映什么事情，慢慢告

诉我们。”

来访者看起来30多岁，身形较瘦，自

称名叫殷某飞，云南人。他坐下来开口讲

的第一句话，就让徐检察官皱紧了眉头，

“他们说我有前科，十年前在桐乡抢劫过，

可我是六年前才第一次到这里的啊……”

殷某飞说，2012年，他第一次来到桐

乡，在某镇打工，没多久就去了别的地方；

4年后，他又回到该镇，但刚在宾馆开了房

间住下，警察就查上门。民警在检查了他

的身份证后说，2008年7月他在桐乡抢劫

过，所以有前科记录。得知自己10年前在

桐乡抢了30元钱和一部手机被判4年，并

于2011年刑满释放后，殷某飞哭笑不得：

他没有在桐乡犯过罪，而且2008年时，他

压根儿还没到过桐乡。

再联想起自己坐飞机过机场安检时，

工作人员把他单独叫到一边，让他把鞋子

脱掉检查，殷某飞这才想明白了：“原来也

是这个前科记录作怪！”

犯罪前科对殷某飞的影响还不止这

些。2016年他回到云南老家后，想在县城

买套房子，但到了贷款环节却被告知有前

科，贷款办不下来；2017年，他又到浙江台

州打工，和老婆筹划着贷款买车，又是由于

前科犯罪记录，贷款不成；还有一次，他搭

朋友的车经过交通检查站时，其他人只是

核对身份证件，唯独他被要求开箱检查，还

做了尿检。

“2008 年时你在哪里，又在做什么

呢？”徐检察官问。

“那时我还在云南老家务农。”殷某飞

回答。

徐检察官感觉殷某飞没有撒谎。但十

年前那个真正的抢劫罪犯又是谁呢？

初步查证
确属被人冒用了姓名

“这个前科记录给我造成很大的影

响！”殷某飞说。所以，他今年1月又来到

桐乡，并联系了桐乡当地公安和司法机关，

一边打工一边查清自己身上的这件怪事，

想做回一名“普通人”。

为了查出冒名者，检察官对申诉人殷

某飞进行了拍照。送走殷某飞后，徐检察

官和同事们立即行动起来，他们先是联系

了桐乡市公安局，经了解，公安局已经第一

时间对申诉人殷某飞进行了捺印并鉴定指

纹，检察官立即调取了该鉴定文书。经审

查，抢劫案中“殷某飞”的指纹和申诉人殷

某飞在派出所所留的指纹不符，指纹不是

同一人。另一方面，检察官把殷某飞来申

诉时拍的照片和2008年抢劫者“殷某飞”

被抓获时所留的照片进行比对，发现当年

侦查案卷中的“殷某飞”矮矮胖胖，而眼前

殷某飞瘦瘦的，身形和相貌都完全不同。

经确认，检察官认为，殷某飞申诉属

实，他确系是被人犯罪后冒用了姓名。那

么问题来了，2008年实施抢劫犯罪的“殷

某飞”是谁，2011年刑满释放后他又在何

方呢？

该起申诉案件随即被提交桐乡市检察

院检察委员会展开案情讨论。经讨论，检

察官们先从殷某飞的户籍信息入手，调取

了其家庭成员所有信息，结果发现，抢劫者

“殷某飞”之前笔录里交代的户籍信息与殷

某飞目前的家庭信息完全吻合。由此，徐

检察官判断，抢劫者“殷某飞”对申诉人殷

某飞非常熟悉，甚至对殷某飞家庭情况也

一清二楚。

徐检察官又多次询问殷某飞，但殷某

飞均称没听说家里有谁被民警抓过，没有

怀疑对象。

从殷某飞处得不到有用的线索，检察

官又多次查阅十年前的抢劫案卷，发现原

案证据中有一个叫“殷素”的证人，是抢劫

者“殷某飞”的女朋友。能否从她这里找到

突破口？

检察官又立即向公安调取“殷素”的户

籍信息。但根据案卷所载信息，公安部门

却发现查无此人。不过，他们有了一个意

外发现：申诉人殷某飞有个妹妹，名叫殷某

素。这个殷某素会不会就是抢劫案中的证

人“殷素”？

千里取证
终于求得真相

几经辗转，检察官联系到了殷某素。

几个电话沟通后，殷某素终于承认，她就是

2008年抢劫案中的证人“殷素”。而那个

抢劫罪犯，是她当时的男朋友，真名叫贾

某宝。

一连串的疑问，终于解开了。检察官

随即向公安调取了贾某宝身份信息，并对

贾某宝的户籍照片与抢劫案中抓获的“殷

某飞”照片比对，结果相似度极高。由于贾

某宝此时正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羁押于广

东省五华县看守所，检察官又与五华县检

察院联系请求协助调查。

不过，对贾某宝的调查取证除了向其

讯问制作笔录外，还要取得其指纹与抢劫

案卷中的罪犯“殷某飞”所留指纹进行比

对。为保证证据取得的科学有效，承办检

察官在前往广东前，又向公安部门技术科

学习了指纹捺印采集方法。几日后，徐检

察官一行在五华县看守所讯问了贾某宝，

并采集了贾某宝的指纹。

经讯问，贾某宝承认其于2008年7月

在桐乡某抢劫被抓获时冒用了殷某飞的名

字；同时，原案证人“殷素”的真实姓名就是

“殷某素”，是殷某飞的妹妹。

“殷某飞是我姐夫，我和殷某素结了婚

但没登记。那时我自己身份证丢了，出来

打工需要身份证，我就拿了殷某飞的，后来

也一直冒用他的身份信息。殷某飞不知

道。”贾某宝说，当时办案民警专门查了他

报的身份信息和户籍信息。但因为他之前

一直住在女朋友家，对殷某飞家的情况一

清二楚，所以他报的信息都能对上。

回到桐乡后，检察官将指纹捺印送至

公安部门鉴定。经鉴定比对，抢劫案中罪

犯所留指纹与收集到的贾某宝指纹是同一

人所留。

今年9月30日，桐乡市检察院向法院

发出再审检察建议。近日，桐乡市法院作

出裁定，将抢劫案中“殷某飞”身份信息更

正为贾某宝。

殷某飞终于做回了“普通人”。

案情回放

今年21岁的王阳生于江西，高中文

化，案发前在浙江宁波打工，处于待业

状态。

2017年11月24日，王阳闲来无事在

网上搜索烧炭自杀的帖子，看到家在上海

的露露在一篇帖子下留言：“有一起的吗？

私聊我。”一番了解后，两人开始商量相约

自杀的细节。当晚，王阳便买了火车票从

宁波赶到上海。

第二天中午，王阳在露露家附近的宾

馆开了间房。初次见面两人聊了一会儿，

发现经历相似，遂产生同病相怜之感。随

后露露提出服用安眠药可以减轻痛苦，两

人便去配了药。第三天中午，露露带着网

购的两袋木炭再次赴约，两人又到超市购

买了不锈钢盆、封箱带、保鲜膜、打火机等

工具。晚上10点左右，两人一起将宾馆房

门缝隙、室内排风扇用封箱带和保鲜膜封

堵，木炭倒入盆中，并由王阳点燃。

据王阳回忆，炭烧了20多分钟后，他

感觉喉咙难受，就对露露说想放弃，露露表

示没感觉。之后王阳将两瓶水倒入炭火

中，引发的烟雾引起了宾馆服务员的注意，

王阳谎称自己在抽烟，搪塞了过去。之后

王阳对露露说，“要不我先走了，你自己弄

吧。”露露默不作声。王阳顺手撕开贴房门

的胶带，离开了宾馆，又找了家宾馆住了一

晚，次日下午3点，乘大巴回到了宁波。

下午4点半，服务员进房间打扫时发

现了异常，遂报案。经鉴定，露露系一氧化

碳中毒致死。

工作不顺欲自杀，
未曾料到出人命

庭审中，王阳辩解道：“我们一直聊得

蛮投缘，以为找到了同道中人。她跟我说

希望快点实施自杀，否则过段时间她就没

这个勇气了。她自杀的意愿挺强烈，对自

杀工具和现场布置都很熟悉，显然是蓄谋

已久的。我原先答应过都听她的安排，看

她这么决绝，我也不好退缩。”

谈到自杀的原因，王阳提到，14岁时，

他因沉迷网络而跳湖自杀，结果湖水太浅

没能成功。这次是因为找工作屡屡碰壁，

觉得活着没意义。他只知道露露曾是一名

会计，她觉得上班无聊，不上班更无聊，所

以就想自杀。

当被问及为何中途放弃自杀时，王阳

说：“一开始我来上海的目的就是玩玩，没

想到真的会出人命。点着炭火，躺在床上

等死的时候，我想起去年手术后家人对我

的照顾，我就后悔了。”

庭审最后，王阳表示：“我因为年轻不

懂事和消极负面的思想，导致这个案件的

发生，对被害人及双方家属造成了深深的

伤害，我对不起他们，恳请法庭轻判。”

法院：定性为故意杀人，
判刑四年

针对王阳犯故意杀人罪的性质认定，

法院认为，王阳决定自杀时间和地点，与被

害人一起配置助眠药物，准备自杀工具、制

造密闭空间，并实施点燃炭火这一实现自

杀的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中毒而亡，这在

形式上是自杀，实质上是在被害人同意下

的他杀。

同时，微信聊天证据显示，当被害人流

露慌张胆怯之意时，王阳予以鼓励。且被

害人体弱多病，怯于单独赴死，王阳的介入

客观上强化了被害人的自杀意图和决心，

为被害人的自杀创造了条件，因此王阳在

共同自杀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此外，王阳中途放弃自杀时负有阻止

被害人自杀的义务，本可以救助而未救助，

放任被害人死亡结果的发生，其行为构成

了故意杀人罪。但考虑到被害人本人有自

杀意图及行为，王阳的杀人行为是在不违

背被害人本意的前提下实施，其行为本身

的社会危害性较小，在量刑时予以从轻

考量。

综上，法院作出一审判决，王阳因犯故

意杀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男女网约自杀，男子中途闪人女子中毒身亡
因犯故意杀人罪获刑4年
《人民法院报》田思倩

90后王阳和露露（均为化名）因

网上一篇烧炭自杀的帖子相识，两人

相约一起自杀，后购买自杀工具，在

宾馆房间内制造密闭空间烧炭自

杀。但王阳中途放弃并先行离开，露

露则中毒身亡。王阳因涉嫌故意杀

人罪，被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近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一个我在云南老家务农
另一个我却在他乡抢劫

检察官奔波千里帮他做回“普通人”
本报记者 许梅 通讯员 吴鹏

若不是桐乡市检察院检察官锲

而不舍的求证，云南人殷某飞至今还

摆脱不掉“犯罪前科”带来的麻烦，走

到哪，别人都以“抢劫犯”的眼光看待

他。可案底上“他”犯下抢劫罪的那

个时间，殷某飞却正在云南老家种田

呢。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